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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校友会档案管理办法 

 

为进一步加强校友档案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标准化建设，

有效保护和利用好校友档案，规范校友会日常管理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按照《杭州师范大学档案

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一条 档案管理。校友会档案工作实行“分工负责、分级

整理和归口管理”。杭州师范大学校属各单位负责及时收集、

整理和报送本单位校友工作相关档案；校友会秘书处是学校校

友会档案建立、未归档档案管理、年度档案归档报送工作的责

任单位，具体负责校友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、分类立卷、日常

保管、年度归档等工作；杭州师范大学档案馆是校友档案统一

管理机构，负责归档后的校友档案管理与服务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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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归档范围。校友会档案归档范围包括上级主管部门

的政策文件与本会建设发展中的有关文件资料和电子档案等。  

（一）上级主管部门的政策文件  

1.上级主管部门颁发的本会应贯彻执行的法规性文件，以

及重要会议精神与文件材料；  

2.领导视察、检查本会工作时的重要指示、讲话、题词、

照片和有特殊保存价值的影像、音视频等材料；  

3.上级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颁发或出具的各种有效证件及

凭证（法人证书、组织机构代码等）等。  

（二）本会开展工作的文件材料  

1.本会成立、合并、更名、换届、终止，启用印章、章程、

制度等重要文件资料；  

2.本会召开理事会、会员代表大会等的会议文件（方案、

总结、报告、纪要等），以及各种音像材料；  

3.本会建设发展规划，年度工作计划与总结，年检、考核、

评先等材料；  

4.本会财务统计报表和统计分析资料；  

5.本会的请示与上级部门的批复文件；  

6.本会颁发的各种正式文件；  

7.本会与有关单位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来往的协议书、重

要文件及需要执行的法规性文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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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本会的历史沿革、大事记、年鉴，反映本会重要活动事

件的剪报、声像材料，荣誉奖励证书，有纪念意义和凭证性的

实物和展览影像等文件材料；  

9.本会工作人员聘用、待遇、考核、辞退、奖惩等文件材

料；  

10.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。  

第三条 档案归档。校属各单位于年度工作结束后，及时将

本单位年度校友工作相关档案整理分类立卷后报校档案馆；校

友会秘书处（校友联络办）及时将本年度校级层面的资料分类

整理立卷后，报送校档案馆（含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）。  

第四条 档案使用。校友档案的使用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

规与学校规定，档案原件不得借出、不得携带出境，未经批准

不得外传，严禁泄密。查询校友档案应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。

查阅档案时，严禁在档案上作涂改、圈划、抽换、批注、污损

和折皱；发现有上述情况时，应追究当事人责任。  

第五条 解释权。本办法由杭州师范大学校友会秘书处负责

解释，自校友会理事会通过之日起实施。 

 

杭州师范大学校友会 

2020 年 6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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